临江市森工街道河长制工作
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上级河长制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真正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建立健全临江市森工街道河长制网格化管理和日常巡查制度，构建齐抓共管的监管格局。结合街道实际情况，特制定森工街道河长制工作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明确监管层级，落实监管责任。逐步构建覆盖街道、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监管体系，实现各有所管、各尽其责、信息畅通、集约高效的监管工作新格局。有效保障河道安全，促进河道监管能力提升，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不断改善河道质量。
二、总体要求
坚持“条块结合、块为主体，分工负责、责任到人，上下联动、整体推进，重心下沉、属地管理，把握重点、突出效能，便于执法、提高效能”的原则，临江市森工街道办事处为河道保护监管责任主体，整合辖区内负有河道保护监管职责的各部门监管力量，依托现有的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体系，在网格内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奖惩，构建一个覆盖全街道的河道监管网格。
三、总体目标
通过实施河道保护网格化管理，形成“政府组织实施、河道保护相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河道监管格局，实现“三清三到位”的目标（即区域清、职责清、底数清和监管到位、服务到位、互通到位）。即日起全面实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不存盲区”的河道监管网格化管理，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发展、损害群众健康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促进街道生态文明建设。
四、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加强对街道河道监管网格化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工作顺利实施，特成立森工街道河道监管网格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孙凤海  党工委书记
         李  鑫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 崔雪冰  办事处副主任
成  员： 张力文  农业农村办负责人
             高  雪  农业农村办职员
             唐延磊  农业农村办职员
             管荣波  森工社区书记
             何兆花  东兴村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崔雪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由秦伟、高雪、唐延磊、何兆花、管荣波等同志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街道河道监管网格化服务管理实施过程中的日常工作和问题。
五、网格划分及职责分工
（一）乡级网格
原则上按县级网格内行政区划，以乡镇（街道）为单元划定为乡级网格区域，责任主体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任人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责任人。具体职责：1.配合县级网格全面排查各类河道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河道监管网格化管理相关信息；2.负责整合本级承担河道保护工作职责的机构力量，建立村级网格监管工作组，每个工作组监管人员不少于1人，承担本辖区日常河道保护监管检查、巡查，发现问题、接到投诉举报及时调查了解，协调处理河道信访投诉、河道污染纠纷案件，发现违法排污问题及时制止，及时向负责该网格的县监管工作组报告。
（二）村级网格
依托现有的基层网格化社会管理体系，原则上按乡级网格内行政区域划定为村级网格。每个村级网格作为一个监管细胞单元，责任主体为各村村委会（社区居委会），责任人为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工作职责：建立乡级网格与村级网格的联动机制，发挥村级网格日常了解、巡查、协调、自治监督和及时制止、向乡级网格报告违法排污行为以及群众投诉举报的作用，及时发现并制止违法排污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三）网格构成
根据街道实际情况，将网格做如下划分：
	乡级网格
	主要责任人

	临江市森工街道办事处
	孙凤海（党工委书记）

	
	李鑫（办事处主任）

	村级网格
	主要责任人
	乡级监管责任人

	森工街道东兴村
	何兆花
	张力文

	森工街道森工社区
	管荣波
	崔雪冰


六、网格监管运行监督
（一）落实网格监管工作责任
建立网格内河道保护监管“五定”机制，即对网格内所有污染源实行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定任务、定奖惩的“五定”监管，确保网格边界清晰、责任主体明确、目标任务具体、考核评价客观，相关内容应向社会公开公示；网格内各职能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密切配合，建立联动机制，认真履行河道保护监管职责。
（二）明确网格工作重点
一是加强日常巡查检查，网格责任人员要对辖区内所有排污企业、生态环境、信访案件、污染纠纷、环境安全隐患、违法建设项目、饮用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畜禽养殖污染等定期进行巡查和监督，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并向上级网格报告；二是及时调查处理，网格责任主体或相关部门接到违法行为的报告后，及时进行调查处理；三是强化沟通反馈，做好上下级网格责任主体间信息沟通。
（三）加强网格绩效考评
一是加强上级监督，上级网格要督查下级网格的日常运行情况，列入考核评价内容，不断完善和优化网格化河道保护监管体系；二是定期考核评价，各级网格每年对本级网格运行情况进行自评，上级网格对下级网格进行考核评价，研究改进措施，评价结果逐级上报。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社区村、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河道监管网格化管理的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成立河道监管网格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推进辖区内河道监管网格化管理建立和相关工作的落实，督促指导相关部门落实网格内的河道监管职责；村、各相关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和河道监管职责的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要认真履行河道保护监管责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联动，密切配合，形成河道监管的合力；各村、各相关部门要保障经费投入，要将河道监管网格化管理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证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健全工作制度
一要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明确网格责任主体，细化巡查报告、调查处理、沟通反馈的具体要求和完成时限，制定工作流程，明确相关部门在网格化中的职能，出台考核评价办法及奖惩措施，保障网格的高效运转；二要建立联合执法制度，有效解决河道保护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完善移交移送制度，有效提高河道保护监管效能；三要建立信息公开和信息报告制度，及时公布网格化管理运行、网格的职责和责任人员，以及各个河道监管事项的落实等情况。
（三）强化责任追究
一要严格排污者主体责任，对违法排污单位要依法严肃查处，涉嫌环境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二要强化网格责任人和监管人员的监管责任，对失职渎职、未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河道监管职责，不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或者对河道监管执法工作推诿扯皮，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纪实施问责；三要按照权责一致、能力与责任相匹配等原则，实事求是健全网格监管责任追究机制，科学合理界定追责情形与免责情形，确立尽职免责的监管规范，既要防止网格责任不清，也要防止网格责任无限过度，保护和调动网格执法主体积极性，确保网格监管持续规范、有效、到位。
（四）积极探索创新
积极支持基层网格吸纳有能力、有热情的村民成为河道监管协管员或志愿者，参与网格化河道监管工作。在实施网格化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梳理，认真总结工作中好经验、好做法，积极探索完善河道监管网格化管理的新模式。

